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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并实施国税
发【2009】2号《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
法（试行）》以来，准备及递交同期资
料成为了诸多企业应尽的法定义务。按
照规定，满足同期资料准备要求的企业
须按时向税务机关递交同期资料报告。
由此，企业自然而然地将同期资料视为
仅与税务机关有关的事项。然而，近年
来同期资料在受到税务机关日益重视的
同时，也受到了海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尤其是涉及货物关联进口的企业，其向
税务机关递交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成
为了海关部门了解企业转让定价安排的
重要窗口。根据我们的实务观察，诸多

涉及货物关联进口的企业被海关部门要
求递交其已向税务机关递交过的转让定
价同期资料。

税务机关和海关部门双方对企业转让定
价安排给与了关注与审视，缘于转让定
价不仅影响着进口关税负担，同时可以
影响其企业所得税负担。转让定价政
策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货物的关税、
流转税，以及企业的所得税。从不同的
利益角度出发，企业的进口货物价格越
低，会造成企业利润越高，从而企业所
得税越高，使税务机关可获得更多的税
收收入；然而货物进口价格偏低，会使
得海关部门的关税收入下降。因此，税
务机关与海关部门犹如天平的两端，其
税收利益总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从企
业的角度出发，如何合理地制定转让定
价政策，平衡其关税负担及所得税负
担，以避免受到两大机关调查的风险，
变得愈为重要。

我们在实务中发现，某些货物进口企业
在中国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利润水平，从
而在其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中，大肆笔墨
对其利润水平进行渲染，以突显其利
润水平“远远高于可比的利润区间”。

在该企业看来，其利润水平“远远高于
可比的利润区间”，可向当地税务机关
证明其关联交易的定价“非常合理”。
然而，当海关部门审阅这一份转让定价
同期资料时，很有可能认为该企业的功
能、风险、资产情况，不足以值得获取
如此之高的利润水平，从而怀疑企业进
口货物定价的合理性。企业原本认为能
够证明其“安全”的同期资料，在海关
部门的眼中却举证了其“不安全”。因
此，企业在制作转让定价同期报告时，
不能仅仅以高利润水平作为唯一目标，
应该同时考虑到海关关税的因素，避免
由于无意的不恰当的描述而招致海关的
质疑。

除上述同期资料的海关考量外，满足报
告递交要求的企业需注意的是，现今又
步入了新的一年，2013年度的同期资料
递交时限也很快就要来到。在税务机关
开展同期资料管理的第六个年头里，根
据观察与了解，我们相信同期资料的搜
集面将越来越广，而针对达到准备同期
资料门槛的企业的检查率也将维持百分
之百的覆盖率。各地税务机关对于企业
报告递交时限，也会严格按照国税总局
的规定执行。同时，税务机关对同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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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审阅经验也不断增加，其不仅仅审
查企业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更是对各个章节内容的质量有着严格的
要求。例如，税务机关会针对可比性分
析中可比公司的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与
企业进行探讨、针对报告中对企业利润
水平不佳的情况所做的特殊因素分析提
出问题，并有可能对特殊因素解释的合
理性提出质疑。由此可见，企业在准备
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时，不仅需要按照法
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更应对报告披露
的信息、内容加以关注，以确保满足税
务局的要求。

总体而言，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报告的准
备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具有法定义务
的企业应当重视并审慎准备同期资料。
同期资料已经不再仅仅只是应对合规要
求的简单报告和信息披露，它已经成为
企业自我风险防范的重要方式，成为在
面临税务机关和海关部门质询时证明其
转让定价合理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
企业在准备同期资料时将有必要对税务
机关及海关部门的双方利益进行综合考
量，以避免因无意的不合适的披露而冤
枉地招致任一机关的质疑。当然，通过
对转让定价同期资料的准备，企业可在
此过程中对自身转让定价安排进行自我
审核，发现潜在的转让定价风险，找到
合理的改善措施，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企
业在中国的转让定价风险。

Grant Thornton 致同如何帮助您
Grant Thornton 致同拥有一支经验丰
富的转让定价专业服务团队，竭诚为您
提供优质服务。我们致力于向您提供最
有效、最灵活的转让定价方案。具体而
言，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向您提供协
助： 
• 协助您准备转让定价同期文档资

料； 
• 企业如遇税务机关询问及调查，可

协助您准备解释资料、数据采集，
以及与税局协商和谈判；

• 企业如遇海关部门询问及调查，可
协助您准备解释资料、数据采集，
以及与海关部门协商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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